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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及差额补足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泽置业”）系公司全资下属

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维”）的控股子公司，注

册资本 3,200 万元，是东莞泰禾新天地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 

现因金泽置业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拟增加融资规模，公司同意为其追加

15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担保期限 5 年。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其担保余

额为 80,000 万元。 

2、武汉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泰禾”）系公司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武汉泰禾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受让了安徽省文一投

资控股集团庐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阳置业”）40%股权，收购完成后，

武汉泰禾获取了合淮路项目（以下简称“目标项目”）51%权益。 

为了加快目标项目的建设进度，满足下一步项目运营的资金需求，庐阳置业

拟与金融机构合作，融资用于合淮路项目建设，公司同意为庐阳置业与金融机构

合作中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按 51%权益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最高

不超过 200,000 万元，担保期限 3 年。庐阳置业另一股东文一地产有限公司按享

有权益提供等比例担保。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其担保余额为 0 万元。 

3、北京泰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禾影视”）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恒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恒冠文化”）的参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泰禾恒冠文化持股 40%，福州世恒天达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恒天达文化”）持股 60%。 

现因北京泰禾影视拟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合作，拟融资金额 5

亿元，期限 5 年，其中世恒天达文化和泰禾恒冠文化在该融资合作中承担了到期

收购责任和义务。公司同意为世恒天达文化和泰禾恒冠文化本次与金融机构合作



 

中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差额补足义务。北京泰禾影视另一股东世恒天达文

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与相关金融机构就上

述融资事项签订相关正式协议。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大道中金泽花园售楼处 

注册资本：3,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9 月 25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物流、仓储、冷库（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福建中维持股 80%，卢泽芳持股 12%，王照

文持股 8%。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107.04 86,496.76 

负债总额 133,026.13 86,296.14 

净资产 80.91 200.62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8,626.97 46,495.31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58.55 83.12 

净利润 -119.71 61.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979.87 -41,899.00 

2、安徽省文一投资控股集团庐阳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 88 号明发商业广场 A1 区 1 栋、2 栋 2-508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服务。 

股权结构：文一地产有限公司持股 60%，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泰禾持股 4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0,658.70 327,025.50 

负债总额 200,506.85 324,628.30 

净资产 151.85 2,397.20 

应收账款 0 0 

其他应收款 -3,619.09 3,176.40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96,913.44 

营业利润 -636.24 6,592.18 

净利润 -636.24 4,94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82.35 -32,855.30 

3、北京泰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18 号 29 层 A 单元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出租商业用房；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票务代理；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

易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电影发行；电影放

映。（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影发行、电影放映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泰禾恒冠文化持股 40%，世恒天达文化持股 60%。 

北京泰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60.09 



 

负债总额 2,147.10 

净资产 -287.01 

应收账款 0.00 

其他应收款 903.58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营业利润 -287.01 

净利润 -28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3.36 

福州泰禾恒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85.20 

负债总额 1,900.00 

净资产 -114.80 

应收账款 - 

其他应收款 1,900.00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14.80 

净利润 -114.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福州世恒天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93.04 9,875.63 

负债总额 8.00 9.06 

净资产 9,885.04 9,866.57 

应收账款 0 0 

其他应收款 9,883.65 9,863.65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8.47 -102.27 

净利润 -18.47 -10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9 4.4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1、 借款人：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追加150,000万元 

担保期限：五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 借款人：安徽省文一投资控股集团庐阳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20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 借款人：北京泰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期限：五年 

保证人：世恒天达文化和泰禾恒冠文化 

公司同意为世恒天达文化和泰禾恒冠文化本次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涉及 

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差额补足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差额补足义务是为了

满足其融资需求，被担保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为其担保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 

2、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拟提供担保的下属公司所开发、经营项目前景

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且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为金泽置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全额担保有利于拓宽其融资渠道，满足

其运营的资金需求，推进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金泽置

业的其他少数股东系自然人股东，暂无法提供等比例担保或反担保。金泽置业系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全权负责其项目开发运营，能够对其经

营实施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本次公司为金泽置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提

供全额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享有合淮路项目 51%权益，且全权负责合淮路项目开发运营，能够对其

经营实施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本次公司为庐阳置业向金融机构融资

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庐阳置业另一股东文一地产有限公司按享有权益提供等比

例担保。 

北京泰禾影视因经营需要拟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合作，其中世

恒天达文化和泰禾恒冠文化在该融资合作中承担了到期收购责任和义务。公司同

意为世恒天达文化和泰禾恒冠文化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

供差额补足义务。北京泰禾影视另一股东世恒天达文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

公司为世恒天达文化和泰禾恒冠文化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

提供差额补足义务，是为支持北京泰禾影视的发展，风险可控。董事会认为，北

京泰禾影视发展前景较好，经营风险和债务风险较低。同时，世恒天达文化履约

能力较强。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公司为下属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差额补足义务，

是为了满足下属公司融资需求，有利于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且下属公司所开发、经营项目前景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庐阳置业另一股东

文一地产有限公司按享有权益提供等比例担保，北京泰禾影视另一股东世恒天达

文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7,054,382.45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的 324.85%。其中，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

216,870 万元人民币，其余均为对下属控股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公司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